
蚌 埠 医 学 院 文 件  
院字〔2023〕13 号 

 

关于印发《蚌埠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遴选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促进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发展，加强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经院长办公会

研究通过《蚌埠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现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蚌埠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 

 

 

蚌埠医学院  

2023 年 3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马莹晔，电话：3175107） 

 

 

 



附件： 

 

蚌埠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 
 

为进一步促进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发展，加强我校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指导教师的指导水平，

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任职资格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国家高

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与重任，研究生导师是指承担各类研究生培

养任务的全日制、非全日制的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和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实行分类遴选、考核和动态调整机制。  

（一）任职基本条件  

1.政治素质过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严格执行国家教育政

策；师德师风高尚，为人师表，爱岗敬业；有责任心和使命感，

尽职尽责做好研究生指导工作。  

2.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能够胜任指导研究生学习、科研等工

作，保证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 

3.熟练掌握专业外语，能指导研究生进行专业外语学习和科



学研究工作。  

4.每年至少承担或参与一门硕士学位课程或一门与本学科、

专业有关的选修课的带教，能及时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和发展

趋势。 

5.有指导或协助指导研究生的经历（新增硕士点除外），了

解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中的特点、规律及学位工作的有关条例、

规定。 

（二）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任职条件  

在达到上述硕士生导师任职基本条件的基础上，须同时具备

下列条件。  

1.职称、学历要求  

硕士生导师应由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丰富的教学、科研或临

床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应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以上

（ “以上”或“以下”均含本级，下同）的职称，196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申报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2.科研学术要求  

有稳定的研究方向，近三年主持三类以上课题（参照安徽省

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且获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公

开出版专著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二类以

上，参照安徽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发表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确保所指导的研究生能够按计

划完成科研及学位论文。 



3.年龄要求  

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周岁（至招生当年的 1 月 1 日止，下同）；

年龄若超过 57 周岁，但未满 59 周岁，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由

本人提出申请，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校长办公会批准，可

继续招生，但必须指定第二责任导师协助指导研究生工作。  

①作为课题负责人，正在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②目前本人科研项目经费在 20 万元以上；  

③目前仍作为省部级以上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  

④参与教育部批准立项的教学改革项目，并在其中主持某项

研究，或为教育部批准的有关学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建设的学

术带头人或负责人。  

（三）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任职条件 

除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以外，其他专业学位均

实行双导师制，即由校内导师和实践基地导师共同指导；校内导

师遴选的任职条件，参照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要求执行。临床医

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及其他专业学位的实践基地导

师，在达到硕士生导师任职基本条件的基础上，须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  

1.职称、学历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应具有相应的专业执业资格，丰富的专

业工作经验，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 3 年以上副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校本部和直属附属医院的硕士生导师必须同时具有副教授职



称），须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特殊情况由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2.科研学术要求  

有一定的专业科研经验，目前承担校、市级以上课题或近三

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或主编公开出版的专著或教材，或临床等行业实践能力突

出，在下列学会任现职，包括：国家级学会担任委员（理事）；

或在国家级青年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常务理事）；或在省级学

会担任正、副主任委员（正、副理事长）；或在省级学会专委会

担任正、副主任委员（正、副理事长）；或在省级学会担任常务

委员、委员（常务理事、理事）；或在省级学会专委会担任常务

委员；或在省级青年委员会担任正、副主任委员（正、副理事长）。 

3.行业实践工作要求  

在所申报的专业学位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实践经历、深厚的

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高的解决本领域实际问题的能

力。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应取得省级住培师

资培训合格证，非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医院申请者

不得参加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遴选。  

4.年龄要求  

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周岁；年龄若超过 57 周岁，但未满 59

周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正在主持开展临床应用新技

术、新项目，本人提出申请，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校长办



公会批准，可继续招生，但必须指定第二责任导师协助指导研究

生工作。 

（四）破格申请硕士生导师任职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但无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在其他条件均

已达到遴选标准的情况下，且近五年内以第一负责人身份获批 1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具有相应的科研能力和带教能力，可破格申

请硕士生导师。破格申请者必须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推荐，并经

所在学院党委师德师风考核合格。 

 

第二条 导师职责 

1.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热爱研究生教育,贯彻执行我国学位

条例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 

2.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

责，积极投身教书育人，将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统一,提升

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3.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造诣、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严谨的治学

态度,有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和指导研究生的能力，助力研究

生成长成才。 

4.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 抓好研究生科学道德教育和学

风建设工作，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培养研究生严谨认

真的治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自觉遵守科研诚信与学术



道德，杜绝弄虚作假和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5.根据学校安排积极参与研究生招生工作,包括招生宣传、命

题、评卷、复试及录取等工作，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程序和工作纪

律。 

6.参与制订、修订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制定研究生个性化

培养计划，定期检查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指导研究生系统学习

本领域基本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了解本领域研究动态及学术前

沿。 

7.积极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能够承担带教一门研究生学位

课程，参与研究生课程建设工作，切实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根据学校研究生课程建设方案，主持或参与本学科专业的课程建

设和课程体系建设。依托课程教学，主动开展立德树人教育和学

术规范教育,推进科教融合、产学融合。 

8.积极指导研究生从事各类学术创新活动,组织研究生参与

承担科学研究项目，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

共同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9.把好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系统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选

题、开题、论文撰写及预答辩等工作。认真审阅研究生学位论文，

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对研究生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

为应及时加以制止和教育。 

10.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导师应与所指导的研究生保

持密切联系，加强与研究生交流与沟通，及时了解研究生思想动



态以及课程学习、科研、实践和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为研究生

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关注研究生就业压力，引导研究生做好职

业生涯规划。 

 

第三条 硕士生导师资格评审程序 

1.申请人填写《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申请表》，并提交相关

材料，经学院、医院审核后，报所在学科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初审，到会委员应至少为全体委员的三分

之二，获到会委员半数及以上赞成票者视为通过，上报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无记名投票表决，到会委员应至少

为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获到会委员半数及以上赞成票者作为正

式通过。经校内公示一周，无异议者，经校长办公会批准确定，

即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 

2.对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学科发展急需的人才，若错过

当年的导师遴选时间，可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提名，经校长

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先给予其硕导资格，待次年导师遴选时，再

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补充审批。 

3.申请人可同时申请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和专业学位研究

生导师，聘任的研究生导师无需另做申请与遴选，视为获得同等

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导师资格。 

 



第四条 其它 

1.研究生导师年度招生计划，要根据社会需要及导师自身条

件，在国家下达的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数内，由学校统筹安排招

生计划。每位硕士生导师每年安排研究生招生计划不超过 3 名。  

2.首次被遴选为研究生导师，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导师培训

且考核合格，考核不合格或未参加培训者，取消担任研究生指导

教师资格，不得承担指导研究生任务。  

3.本办法从 2023 年 3 月 1 日开始执行，《蚌埠医学院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例》（院字〔2011〕66 号）同时废止。  

4.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硕士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 

 

 

 

 


